
价格居高不下
背离公共属性

在北京,停车位成交价折合成每平方米的
价格后,比肩所在小区每平方米房价的现象不
只出现在上述小区,百万元以上的停车位已经
越来越普遍遥

有媒体调查得知,中关村附近百万元停车
位为数不少, 豪华小区成为停车位的价格高
地遥 据一位房产中介称,野房价每平方米 14万
元的万柳书院停车位成交价已突破 200 万
元冶遥 这个价格可在广西南宁购买两套 90平
方米的普通住宅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停车位的价格是如何

制定的?开发商有权定价停车位吗?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注意到, 截至目前,我

国尚未出台规范住宅小区停车位价格的法律
法规遥 不少业主向记者反映,一个停车位卖多
少钱,往往是开发商说了算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
泓认为,小区停车位之所以纠纷多,是因为其
具有两重性遥

野问题的关键在于, 停车位不仅是一种商
品,还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遥举例来说,如果小
区停车难以解决, 势必影响周边道路交通,对
公众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遥 停车是战略性问
题,与整个城市息息相关遥销售停车位,不仅要
考虑商业利益,还需要考虑公共利益遥冶陈幽泓
说,野但现在公众对停车位的一些讨论,很少与
法律规定和公共秩序联系起来遥 同时,天价停
车位已经奇货可居,背离了公共利益,价格已
经超过其实际价值遥 冶
正是这样的两重属性,陈幽泓认为,小区

内停车位不是纯粹的商品,野如果天价停车位
影响了小区的公共秩序,让相当一部分业主的
车辆无处停放,其实背离了物权法精神遥 虽然
作为可以销售的商品,开发商和物业可以决定
出售和出租价格,但天价会背离小区业主的利
益,这与车位的公共属性并不相符冶遥

野也正是由于停车位具备两重性质, 放开
市场竞争,天价停车位还是会出现,并不能解
决目前遇到的问题遥 另一方面,政府也很难直
接插手停车位定价,因为这是行政干预商业交
易遥 冶陈幽泓说,此外,根据物权法,如果是已经
出售的停车位,那么物权理应归属业主,但如
果是出租停车位,物业和开发商在这一问题上
会有更多解释权遥
陈幽泓认为,对于严重偏离的价格,有关

部门可以适当进行行政干预,野对停车位的定
价并非易事,要集合专家学者,考虑周边商业
停车位价格,用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制
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冶遥

野天价停车位是因市场行为导致遥要警惕
的是,在政府房屋限价的前提下,通过搭售高
价停车位,变相抬高房价的行为遥冶北京理工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强认为,极高的价格势必让
业主无法承受,无法停放的车辆将影响附近的
交通,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与开放商和物业协

商,将停车位由售卖改为租赁遥在这方面,法律
是支持业主委员会的遥

车位供不应求
导致纠纷频发

除了价格贵,小区停车位已成为近年来越
来越多纠纷的源头遥 北京市民王伟近几天喜
忧参半,喜的是自己摇号多年,终于中签了机
动车号牌,忧的是小区停车位非常紧张,买车
之后停在哪里呢?

王伟居住在北京一个老旧小区里,小区建
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原本没有规划停车位遥在
王伟的印象中, 早些年小区里的私家车不多,
车主随意将车停在马路边尧大树下,也不妨碍
他人走路遥

2010年以后, 小区里的车辆开始快速增
加,马路边停满后,车主将路边大树之间的空
地野开辟冶成停车位遥 站在楼上往下望,满眼都
是小轿车遥 车辆多了,纠纷随之增多遥

由于小区没有规划停车位,有些车主图省
事,就在地上加装地锁,以确保自己回到小区
有位停车遥 但这种行为引起其他车主不满,他
们合力将地锁拆除,结果引发双方口角和肢体
冲突遥

为了解决小区停车问题, 经居委会协调,
物业公司征得居民同意后,在小区内平整出两
块土地,划出固定停车位,同时在小区马路一
侧划出临时停车位,在另一侧划出禁停区遥 固
定停车位由车主抓阄确定,临时停车位由车主
共用遥

在王伟买车之前, 固定车位已经分配完
毕遥这意味着,王伟买车之后,必须在下班后与
小区业主野抢冶六七十个临时停车位遥

而北京市民刘芸曾在两年前因停车位问
题野大闹冶物业公司遥

野当时购买了小区二手房, 特意与卖家
确认地下车库有停车位,也在购房合同中注
明了遥 但真正入住时,物业不认账,称购房合
同不是他们签订的,要收回卖家原有的停车
位,重新分配,我们家只能排队等停车位 ,但
时间不确定遥 冶刘芸向记者回忆,物业明确称
卖家原本的车位不属于买家 ,野是属于开发
商的 ,现在由物业管理 ,和买卖房屋没有关
系冶遥

经过一番周旋,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的过
道划出一个停车位给刘芸遥

在孟强看来,物业无权干涉业主行使正当
权利,物业只是服务公司,所以在业主依法行
使买卖尧所有权变更时,物业无权回收车位或
是重新发放,野但如果业主事先与物业签订租
赁合同,规定了只能本人使用,那情况就相反
了冶遥

入住小区后,刘芸发现,关于停车位的纠
纷几乎野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冶遥

孟强对记者分析,地面停车位不具备任何
配套硬件设施, 占据的是小区业主的公共道
路,容易产生物权纠纷遥 实际生活中的纠纷其

实一些是历史遗留因素遥 房屋出售时,采用分
期出售的方法,当时拥有车辆的户主少,所以
一些车位就出售给了小区以外的人,一些小区
也存在车位规划不足问题遥 但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拥有车的人越来越多,小区的停车位
不够,引发很多争端遥

法律依据不明
权属争议颇大

刘芸和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业主都表达
了自己的疑惑,小区的停车位到底属于谁?

陈幽泓分析,在居民小区内,停车位可分
为两大类, 包括地面停车位和地下停车位,地
面停车位又分为规划停车位和非规划停车
位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曳第七十四条规
定:野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尧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遥 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尧车库的归属,由当
事人通过出售尧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遥占
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遥 冶

据孟强介绍,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了车位
要优先满足业主需要,但用词是野当事人冶,野制
定之初避免使用耶开发商爷一词曾引起争议,但
是物权的归属还是很明确的,开发商通过建造
获得车位的物权遥 但随着业主购买,变成业主
拥有车位的物权遥 停车位具备小区公共配套
性质,业主不仅有优先的使用权,在购买和出
租上也应该有优先权冶遥

野物权法对小区停车位已有相关规定遥首
先要注意的是,第七十四条中明确提到在建筑
区划内,这意味着小区停车位要首先满足小区
业主的需要, 对车位的数量有一定配套比例遥
但第七十四条规定存在一定缺陷,对一些问题
的处理比较折中遥 虽然最高法已经作出一些
司法解释,但解释不够明确遥比如,在小区车位
为什么要满足业主需要这一层面,并没有明确
答案遥 冶陈幽泓说,野物权法是 2007年出台的,
随着房地产市场兴起,城市飞速发展,停车难
已经成为大问题,法律也须与时俱进,根据实
际情况作相应修改遥 冶

野在实践中, 地下停车库其实属于人防工
程,政府对此也有一些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所
有权存在一定争议遥 冶孟强说遥

陈幽泓则解释说,根据地下停车场是否属
于人民防空设施,可以分为人防改建的地下车
位和普通地下车位,野争议都非常大冶遥

在陈幽泓看来,争议的背后是停车位权属
的法律依据不清晰,实践中对法律规定的落实
也不统一遥

1997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尧2009年 8月
修订的人民防空法规定,国家鼓励尧支持企业
事业组织尧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
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曰 人民防空工程平
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遥 不
过,2007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对商

品房小区配套的地下人防工程的权属只字未
提遥
陈幽泓认为,当务之急是由国家对地下人

防停车位的权属作出明确规定,可以在修改相
关法律时进行明确,也可以在对相关法律进行
司法解释时予以明确遥 同时,对于实践中出现
的各类停车位争议,在物权法已有规定的基础
上,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停车位
的权利归属,真正实现车位产权明晰尧权责明
确遥

缓解停车压力
政府有所作为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供给不足
是停车位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遥

住建部 2015年印发的叶城市停车设施规
划导则曳 规定, 要求人口规模大于 50万的城
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宜控制在机动车保
有量的 1.1至 1.3倍之间遥 2015年,北京市再
次修订居住区停车配建指标,野停车位供给总
量宜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 1.1 至 1.3 倍之
间冶遥
按照 2015年的配建标准, 北京理想的停

车位数量应在 620万至 740万个之间,但事实
上,停车位数量远远达不到遥

野在资源稀缺的一线城市, 停车位依然有
明显的价格上涨预期遥 冶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说遥
孟强向记者提到,停车位价格攀升的根源

在于资源稀缺,野在老小区, 停车位极其稀缺遥
在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或是山地城市,同样面
临车多位少的局限, 反而一些二三线平原城
市,这一问题并不突出,车位价格也比较理性遥
由于停车位高度市场化,资源缺少势必导致价
格攀升冶遥

陈幽泓说,在监管问题上,不能让政府事
必躬亲曰在具有商业属性的车位问题上,政府
也不宜插手过多遥 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租
房调节机制,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实现自发调
节遥
孟强也认为,有关部门不宜插手停车位指

导定价遥作为商品,停车位的价格高度市场化遥
不同城市尧不同街道,甚至同一个小区不同位
置的停车位价格都会有差别,有关部门难以面
对如此灵活多变的情况,所以不便插手遥 但可
以通过一些管理措施, 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遥
例如,在新开发的小区里,通过文件硬性规定
和对开发商进行政策倾斜,提高新开发小区车
位配套率遥 还可以由政府出资购买废旧楼房,
改造成立体式停车位,也可通过建设城市副中
心,缓解停车压力遥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建议,我国仍然缺失车

位权属登记制度, 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与车位配套的登记制度, 对车位单独确
权尧单独办理登记,以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避免停车位纠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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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不应求又缺乏指导定价导致矛盾频发

停车位权属不明晰亟待立法明确
日前,北京市某小区一个停车位在网上拍出 138万元的高价遥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野以为是北京一套 138万的房子,结果只是个停

车位,打扰了冶野138万,在我们这里可以买两套房了冶噎噎
尽管 138万元的价格创下了这一片区停车位成交价新纪录, 但附近

的居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遥 现实中,138万元已经不是新纪录,北京市已有

小区停车位卖出了逾 200万元的价格遥
为何停车位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钥 供不应求是主要原因遥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远远超出城

市的承载能力,导致停车位成为稀缺资源,小区各类停车位的权属亟待立

法明确,以减少停车位纠纷遥


